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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性傾向、年齡、婚姻、容貌、五官、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，予以歧視；其他

法律有明文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 

二、就業歧視樣態極多，認定標準不易訂定，惟本會均就相關法規及曾經發生案例辦理下列相關措

施加強宣導，俾利各相關單位遵循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辦理「防制就業歧視業務研討會計畫」，針對地方政府、事業單位、社團、就服機構等

業務相關人員，提供法令專業訓練，提升知能，並藉以推廣防制就業歧視的觀念，增進

就業機會平等之理念。 

(二)定期舉辦「地方業務主管機關辦理防制就業歧視業務績效評鑑計畫」以提升為民服務品

質並建全就業歧視申訴機制。 

(三)編印「防制就業歧視」手冊（「雇主防制就業歧視指引手冊」、「防制就業歧視指導原

則手冊」）加強防制就業歧視業務宣導，透過地方政府、就服中心提供民眾索閱，促使

遵守法律並瞭解自身就業權益。 

(四)補助地方政府經費推動防制就業歧視業務，以深入基層作好法制宣導工作，促使全面建

立公平就業環境。 

（三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改善景氣燈號及景氣指標的穩定性問

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1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2-87） 

黃委員就改善景氣燈號及景氣指標的穩定性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目前經建會發布之景氣燈號與景氣指標，係分別從中央銀行、主計總處、經濟部、財政部等機

關，選擇與景氣波動密切相關之統計數據，以嚴謹計量方法編製而成；惟部分統計數據發布

時間較慢，若待該資料實際值公布後再編製，恐使發布時程過於延後，不利即時判斷景氣概

況。 

二、為使各界即時掌握景氣概況，針對發布時間較慢的統計數據，或由原始發布機關提供初步統計

值，或由本會依主管機關發布之歷史資料，以嚴謹計量方法先行推估，待下月實際值發布後

再據以修正。此等做法兼顧景氣發布即時性與資料精確性，並已行之有年，與全球主要國家

發布景氣指標的處理方式並無二致。 

三、誠如 貴委員所提，提高景氣燈號與景氣指標的穩定性，非僅可以提升政府決策品質，對於增

進景氣燈號公信力亦大有助益。對此，經建會刻正就發布時間較慢之統計資料，與各機關研

商解決之道，並適時檢討推估模型，在兼顧景氣發布即時性前提下，力求景氣燈號與景氣指

標的精確度，強化對景氣的判斷能力，提供各界更精確的景氣判斷工具，尚祈 貴委員鼎力

支持。 

（三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「準分子雷射層狀角膜成型術」安全


